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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课思政〔2022〕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于开展第四批教学发展基金项目 

（研究生课程思政类）结题验收的通知 

各学院、学部、校区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研

究生教育大会精神，落实教育部《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》

（教高〔2020〕3号）要求，持续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和教育教学改

革与发展，根据《关于申报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发展基金项目（研

究生）的通知》（校本教师发展〔2019〕15 号）文件要求，现组

织开展第四批教学发展基金项目（研究生课程思政类）结题验收工

作。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结题范围 

第四批教学发展基金项目（课程思政类）通过中期检查的负责

人及团队成员（具体名单见附件 1）。 

二、结题要求 

如期获得立项申请书中预期成果，负责人及团队成员均实际参

与项目开展并有相关研究或实践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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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结题主要包括预期目标达成情况、主要完成工作及所获成

果等。研究生院将组织专家进行项目结题验收工作并评选校级优秀

课程思政课程和优秀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案例，对于评选结果为优秀

的课程和案例给予宣传报道。 

三、结题材料 

1.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发展基金项目（课程思政类）结题验

收书》（附件 2）纸质版 1份及电子版。 

2.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发展基金项目（课程思政类）结题汇

总表》（附件 3）纸质版 1份及电子版。 

3.佐证材料电子版：立项申报书（无需签字盖章版，主要用于

审核项目参与人及预期成果）、教案、2个教学设计典型案例（可

参考附件 4：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案例）及其他成果材料（如

获奖、论文、研究报告、专家听课反馈、学生评价结果等）。上述

材料合并制成一个 pdf文档。 

4.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发展基金项目（课程思政类）资助经

费决算表》（附件 5）纸质版 1份及电子版。根据财务制度及项目

管理要求，决算实际支出要与立项预算相符（上下浮动不超过

110%）。 

5.学院做好佐证材料审查，成果纸质原件不上交学校。 

四、材料提交要求 

结题相关材料由学院于 2022年 3月 25日（星期五）前统一报

送，纸质版报送至研究生院培养办（行政楼 319），电子版材料发

至邮箱：jianghuanan@hit.edu.cn。 




